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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解答

1.问：我公司是2008年成立的一家国有企业，负责一

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融资、征地拆迁、市政配套设施

建设等工作。最近我们在争取项目贷款，银行要求项目贷款

的自有资金要达到项目总投资的25%，所以股东（另一家国

有企业）直接投入一笔项目资本金（不以增资的形式）。请问

这笔项目资本金应该做在什么科目？对所得税有何影响？

答：鉴于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公司注册资

本登记管理规定》等涉及注册资本制度的基本规定中对于增

资均有严格的法律形式要求，并且“注册资本”和“实收资本”

的概念在上述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均具有特殊的法律意

义，因此如果不采用增资的形式，则股东投入的项目资本金在

会计上应当计入“资本公积—资本溢价”，而不能计入公司的

实收资本。

但是，建议你公司在这样处理之前，首先提请股东明确该

笔投入资金的性质，即确保无需偿还。如果股东没有明确表示

该笔资金无需偿还的，则应当将其作为股东提供的借款，计入

负债科目（可根据借款期限计入“其他应付款”或“长期应付款”

等科目）。

至于所得税影响，虽然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

相关规定中都没有明确把股东额外投入的资本金（不采用增资

形式）视为捐赠，但是在实务操作中，有相当多的主管税务机

关会将其认定为股东的捐赠，从而要求计入收到当期的应纳税

所得额中。对此，建议你公司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以求妥善解

决这一问题。如果最终仍然被要求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则会计

上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应当是该笔项目资本金扣除相关的所得

税影响数以后的净额。

另外还需注意的是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家技术援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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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在其第8号信息公告（2004年2月19日发布）中曾经提到：

“除非因企业减少注册资本而相应地减少‘资本公积—资本

溢价’，否则企业不能将‘资本公积（资本溢价）’退还股东”。因

此，如果明确该笔资金为资本金投入，无需偿还，则除非你公

司减资或清算，否则公司股东将无法要求取回该笔资本金。

2.问：我公司是危险品生产单位，按规定应计提安全生

产费，但我公司也缴纳安全生产责任保险。请问：缴纳的安

全生产责任保险可以从计提的安全生产费中列支吗？

答：根据财政部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

的《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企

[2006]478号）第十三条规定，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范

围使用。（1）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备、设施支出。

（2）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和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

护物品支出。（3）安全生产检查与评价支出。（4）重大危险源、

重大事故隐患的评估、整改、监控支出。（5）安全技能培训及

进行应急救援演练支出。（6）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

出。同时，该办法第十八条规定：企业应当为从事高空、高压、

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、高速运输、野外、矿井等高危作

业的人员办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个人意外伤害保险。

所需保险费用直接列入成本（费用），不在安全费用中列支。

企业为职工提供的职业病防治、工伤保险、医疗保险所需费

用，不在安全费用中列支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建议你公司明确此处问题中所述“安全生

产责任保险”所涵盖的保险事故的具体范围。如果属于该办法

第十八条规定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个人意外伤害保险、

工伤保险等的，则相关保险费不应从安全生产费中列支；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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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范围涵盖了该办法第十三条所列的安全生产费列支范围，

即具有对该范围内相关支出予以补偿的性质的，我们理解可以

将相关保险费从安全生产费中列支。

3.问：某企业2006年计提应交房产税20万元，计入管

理费用，但因经营困难一直未实际缴纳，挂在“应交税金”科

目。2009年 5月向税务机关申请减免该项房产税，获取税务

机关批准。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首先，我们建议该企业关注该项减免是否符合相关税

务规定。因为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《关于调整房

产税有关减免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4]140号）的规定，《财

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》

（[86]财税地字第008号）的部分内容已作修改，即：废止第

十八条关于对微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的房产“可由地方根据实际

情况在一定期限内暂免征收房产税”和第二十条“企业停产、撤

消后，对他们原有的房产闲置不用的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税

务局批准可暂不征收房产税”的规定。

在本问题所述减免事项符合税法规定的前提下，应当区分

该企业执行的不同会计准则及制度进行会计处理：

1.如果该企业执行原企业会计制度，则参照《企业会计

制度—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》中有关税收先征后返的会计

处理规定，对于直接减免的房产税，可以冲减 2009年度的管

理费用。

2.如果该企业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

讲解（2008）》第十七章第一节中的表述：“不涉及资产直接转

移的经济支持不属于政府补助准则规范的政府补助，比如政府

与企业间的债务豁免，除税收返还外的税收优惠，如直接减

征、免征、增加计税抵扣额、抵免部分税额等”，因此该事项

不属于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范范围。同

时，减免的税款也不属于政府的资本性投入。因此，在新准则

下，该企业也可以在获取减免批文后，将这部分减免的税款冲

减 2009年度的管理费用处理。

4.问：我单位是一家城市供热公司，正在进行城市供暖

改造，其中的管道工程安装实行分包，营业税由我单位代扣

代缴。工程中的管件、管段等物品（由我方自行购入）是否属

于设备？其价值是否应该计入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？如果计

入营业额中，那么，财税 [2003]16号文中输送管道工程中所

列物品不计入计税营业额的规定怎么理解？

答：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

通知》（财税 [2003]16号）第三条第（十三）项规定：“通信线路

工程和输送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电缆、光缆和构成管道工程主

体的防腐管段、管件（弯头、三通、冷弯管、绝缘接头）、清管器、

收发球筒、机泵、加热炉、金属容器等物品均属于设备，其价

值不包括在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”。

根据新修订的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令第52号）第十六条规定：“除本细则第七条（注：

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）规定外，纳税人

提供建筑业劳务（不含装饰劳务）的，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

所用原材料、设备及其他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，但不包括建设

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。”

另外，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若干废止和失效

的营业税规范性文件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09]61号）并未将财税

[2003]16号文件第三条第（十三）项列入废止或失效的营业税

规范性文件目录中，此后也没有其他文件对其予以修改或废

止，因此可以推断截至目前仍然是有效的。

根据上述新修订的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财税

[2003]16号文的规定，建筑业营业税的计税营业额是否包

括设备价值，主要考虑因素是“设备由谁提供”。即：在财税

[2003]16号文将输送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管件、管段等物品定义

为“设备”的情况下，如果这些设备是你公司（作为建设方）自行

购入并提供给施工方的，则不应计入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；如

果是施工方购入的设备，或者你公司在该交易中的地位并非建

设方，则这部分设备价值应当计入建筑业计税营业额中。

5.问：期货经纪商委托证券公司介绍客户业务，并与证

券公司就收取客户的手续费收入分成。假设期货公司将此项

业务收入的60%分给证券公司，请问以下两种纳税方式哪

一种属于正确的做法：（1）期货公司按收取客户的手续费收

入的全部金额缴纳营业税，同时证券公司再按分得的60%

再缴纳一次营业税；（2）期货公司、证券公司分别按收取客户

的手续费收入的40%、60%缴纳营业税。

答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，以及其他配套

的规范性文件规定，营业税的差额征税项目采用列举式，列举

范围以外的事项不能采用差额征税的方式。根据现行的营业

税税务规定，并参照上海市、浙江省的地方税务局发布的《营

业税差额征税管理办法》（沪地税货[2010]28号、浙地税发

[2009]46号）中所列举的营业税差额征税项目，对于期货经纪

公司从事的“金融保险业”税目下的经营业务而言，适用的营业

税差额征税项目只有两项：（1）准许期货经纪公司从其营业税

计税营业额中扣除为期货交易所代收的手续费；（2）期货交易

所和期货公司根据《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上缴

的期货保障基金中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部分，允许从其营业

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。因此，我们理解，对于问题中所述情况，

应当采用第一种处理方法。■
主持人信箱：cj-0723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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